
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初審意見表 

頁碼 初審意見 備註 

通篇檢視 □請更新為文化部最新範本  

通篇檢視 
□請確認貴單位為機關或機構，並將「興辦機關(構)」之欄位

修正為「興辦機關」或「興辦機構」 
 

通篇檢視 □除專有名詞，異體「台」請調整為繁體「臺」  

通篇檢視 
□檢附之各類圖面以能清楚識別文字及相關內容為原則，並確

認圖面及照片皆維持正確比例 
 

通篇檢視 □請刪除標題下方填寫說明  

通篇檢視 □計畫書內容如有調整，請同步修正簡章及契約草案  

通篇檢視 □「案名(計畫名稱)」應為興辦機關名稱+工程名稱  

封面頁 

  □本頁無須編列頁碼   

目錄頁 

  □各章節頁碼須與後方一致   

  □本頁無須編列頁碼   

  □「○○○○○○工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」請補上本案案名   

  
□「附表：設置計畫書文件審查清單」請刪除後方（請興辦機

關(構)自我檢核）字樣 
  

壹、審查意見修正對照表 

  
□請附上審查意見修正對照表表格，並於上方補充「待審議後

填寫」 
  

貳、計畫總表 

  
□「公共藝術設置計畫總經費預算」未符合工程造價百分之

一，如遇小數點請無條件進位 
 

  □「公共藝術設置計畫總經費預算」前後不一致，請修正   

  
□「公共藝術設置計畫總經費預算」與經費預算編列不一致，

請修正 
  

  □請確認「興辦機關負責人」是否已換人   

  □地址請補充 3+3碼郵遞區號   

  □若無「專案管理服務」，請刪除該欄位   

  
□「專案管理服務」規劃說明，請詳細說明委外原因及辦理事

項等資訊 
  

  □「特殊情況說明」未勾選，請檢視是否有重送或併案等情形   

  
□「基地資料」第 5點，目前已逾預定完工日期，若已完工請

刪除「預定」2字 
  



 
□「基地資料」第 9點，金額填寫與「公有建築物或重大公共

工程造價」不一致，請修正 
 

  □「徵選方式」之單位請修正為「案」   

參、 計畫沿革及範圍 

肆、自然與人文環境說明 

  □請檢附資料及圖片來源   

  
□請補充有助於藝術家理解「公共藝術設置理念與目標」之內

容 
  

  □圖片下方請補充圖說   

伍、基地現況分析及圖說 

  
□建築或工程平面圖解析度過低，比例尺以不小於五百分之一

為原則，必要時請使用 A3版面 
 

  □請提供一樓平面圖   

  □本案建議設置地點涉及牆面，請提供立面圖等相關圖面   

  
□請確認是否提供管線圖、綠化植栽圖、夜間照明圖、色彩計

畫等其他必要圖說 
  

  □請提供基地周圍及內部現況照片   

  □現況照片下方請補充拍攝日期   

  □圖名與圖面不符，請修正   

陸、公共藝術理念 

  □請提供標示所有建議設置地點之平面圖   

  
□各建議設置地點請提供地點名稱、明確範圍、尺寸、載重及

開挖限制等資訊 
  

  □圖面解析度過低，請調整   

柒、徵選方式及基準 

  □徵選方式與計畫總表、簡章不相符，請修正   

  □徵選基準配分比與簡章不一致，請修正   

  □徵選作業方式與簡章不一致，請修正   

  

□採「邀請比件」請敘明採取邀請比件之理由，邀請藝術家

（團隊）之遴選標準、正／備選藝術家（團隊）名單及其獲選

之考量要素 

  

  

□採「委託創作」請敘明採取委託創作之理由、委託創作藝術

家（團隊）之遴選標準、正／備選藝術家（團隊）名單及其獲

選之考量要素 

  

捌、民眾參與計畫 

  □表格下方請提供文字說明   

  
□勾選辦理「公共藝術設置規劃前」活動，請於附件提供相關

活動辦理紀錄  
  



  □文字說明與表格勾選辦理內容不符，請修正   

  □請釐清興辦機關(構)與藝術家(團隊)何者為主辦單位   

玖、執行小組名單與簡歷 

  
□委員簡歷資料未更新，如委員已退休、非現任委員等，請修

正 
 

拾、經費預算 

  □材料補助費未編列，請修正   

  
□「出席、審查及其他相關業務費用」說明欄位，請詳列各會

議委員人次及出席費、交通費、誤餐費等支出項目 
 

  □金額計算有誤，請修正   

拾壹、預定進度 

  □請依實際進度調整   

拾貳、歷次執行小組會議紀錄 

  □請補充執行小組名單確定之日期   

 □請補充建築物或工程主體基本設計核定之日期  

  □請補充專案管理廠商簽約、決標等相關日期   

  □請補充已辦理之民眾參與活動   

  □「備註/收發文號」欄位未註明公文文號，請修正   

  □「備註/收發文號」與公文影本文號不符，請修正   

  □歷次執行小組會議請檢附會議紀錄發函公文影本   

  

□歷次會議紀錄請檢附討論過程 

 採邀請比件或委託創作，須含相關人選提議及票選過程；採

指定價購須含作品選件、安裝討論過程，以及鑑價會議紀錄 

 

  
□歷次執行小組會議請檢附簽到表，如為視訊會議，應截圖並

註明委員姓名 
 

拾參、簡章草案 

  □簡章文字中「○○」未填寫，請修正   

  
□「拾壹、參加徵選繳交文件規定」請補充藝術家(團隊)應規

劃之民眾參與或教育推廣計畫項目 
  

 □「拾貳、徵選作業流程」請補充材料補助費額度  

  □「標價清單」之「標價總額」未填寫，請修正   

  □「執行進度表」之「工作日曆天數」請依訂定天數修正   

  □標價總額與「公共藝術徵選預算」不一致，請修正   

拾肆、契約草案 

  □契約條文中「○○」未填寫，請修正   

  
□第 5條第 1項第 1款各期款金額誤繕，或總額與徵選總經費

不一致，請修正 
  



  
□第 5條第 1項第 8款未依第 1款乙方於各期款應檢附之資

料，勾選請領價金所需提出之文件 
  

  

□第 7條第 1項第 1款「履約期限」請視案件規模並考量機關

所需內部作業程序，訂定合理的履約期限(應同簡章「伍、公共

藝術設置預算及工期」) 

 

  
□第 10條勾選乙方須辦理保險，請填寫保險金額、自付額上限

及保險期間 
  

  

□第 11條「保證金」依第 5條「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」已保留

部分價金作為保證金，請勾選「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且無待

解決事項後 30日內發還」 

  

  □第 14條請勾選著作財產權須取得之著作類型及取得方式  

 

□第 14條請評估是否有取得全部著作財產權之必要。 

 依文化藝術採購辦法第 17條第 2項機關以取得著作財產權

之授權為原則，但有特殊情形，得約定機關為著作人，或由

機關取得部分或全部著作財產權，或與廠商共有著作財產

權。 

 請參考文化部 113年 12月 19日文藝字第 1133034381號函

釋 

 

拾伍、其他相關資料 

 
□請檢附執行小組委員聘（派）兼同意書(格式請參考文化部範

本) 
 

  □如有專案管理廠商，請更新專案管理案件資料表   

  □請檢附藝術家(團體)參加同意書(邀請比件、委託創作)  

  □請檢附藝術家簡歷(邀請比件、委託創作、指定價購)  

  □請檢附鑑價會議紀錄(指定價購)  

  □請檢附作品清單(租賃)  

  □請檢附已辦理之民眾參與活動紀錄  

附表:設置計畫書文件審查清單 

  □請刪除標題「（請興辦機關（構）自我檢核）」等字   

 


